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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0_645802.htm 以下是关于报检员考

试中应掌握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中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

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规定，供考生参考。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3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已经2007年7月25日国务院第186次

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总理 温家宝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 监

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进一步明确生产经营者、监督管理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

责任，加强各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产品除食品外，

还包括食用农产品、药品等与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关的产

品。 对产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有规定的，适用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生产

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安全负责，不得生产、销

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生产、

销售产品需要取得许可证照或者需要经过认证的，应当按照

法定条件、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

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

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

设备、原材料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并处5万元罚

款；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并处10万元罚款；货



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构成非法

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生产经营者不再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继续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并在当地主要媒

体上公告被吊销许可证照的生产经营者名单；构成非法经营

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照而未取得许可证照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

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0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

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监督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

活动；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普及、宣传，引导消费者选择合

法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的产品以及有合法标识的产品。 第

四条 生产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

入品，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 

违反前款规定，违法使用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

的，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

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并处2万元

罚款；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销售者

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



，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如

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

时间等内容。从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应当建立产品销

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品种、规格、数量、流向等内

容。在产品集中交易场所销售自制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比照

从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的规定，履行建立产品销售台

账的义务。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销售

者应当向供货商按照产品生产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

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由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的检验报告

复印件；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的产品，不

得销售。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工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

各自职责责令停止销售；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

印件销售产品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货

值金额3倍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

证照。 相关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